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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术学院2012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 

研究生招生         2011-9-5 

为了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
务，在本学科领域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艺
术创作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艺术教学和管理工作能力的高级美术与设
计人才，2012年我校面向全国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一、专业、学制及招生计划 
招生学科与专业： 
1、学术型（艺术学理论1301、戏剧与影视学1303、美术学1304、设计
学1305） 
2、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美术135107、艺术设计135108） 
各专业研究方向详见我校2012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学    制：三年 
招生计划：2012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暂定160名，其中艺术硕士专
业学位招生计划占13％左右，具体招生计划数以国家下达的2012年研究生
招生规模为准。本校将保留根据国家下达的计划及各专业上线生源情况对
各专业招生人数进行调整的权力。 
二、报考条件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
守法；具有本学科专业或相近学科专业较坚实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
业技能，业务能力较强，具有学术发展潜力，并有志进一步学习提高、潜
心学术研究的大学毕业生。 
年龄不超过40周岁，报考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研究生的人员的年龄可适当
放宽。身体健康状况须符合招生体检规定的合格标准。 
报考人员学历条件：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经2年（从高职高专毕业到2012
年9月1日，下同）或2年以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 
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生
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5、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可以再次报考硕士生，但只能报考委
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硕士。 
自考生和网络教育学生须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前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
本科毕业证书方可报考。 
在校研究生报考需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三、报名程序 
1、网上报名时间：2011年10月10日—10月31日（以教育部公布的为
准） 
2、报名网址：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或
http://yz.chsi.cn） 
3、现场报名时间：2011年11月10日—11月14日（以教育部公布的为
准） 



4、现场报名地点：四川美术学院招生办公室（重庆市大学城校区） 
5、报名办法： 
①2012年硕士研究生报名实行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时，考生应根据教育部
规定的网报时间与网址，如实正确地填报考生基本信息与所报考的专业名
称及代码、院系名称及代码、考试科目名称及代码等。 
②考生网上报名后，应在教育部规定的确认时间到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
交验有效身份证件、毕业证（有学位证的必须提供学位证）、缴纳报名考
试费。 
③凡未在我校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的考生一律不予准考。 
四、考试 
1、全国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 
考试科目：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业务课一、业务课二。 
思想政治理论、英语满分均为100分，考试时间为3小时；两门业务课满分
各为150分，考试时间：造型基础、设计基础为6小时，专业理论为3小时。 
同等学力及跨学科专业报考的考生须在全国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时加试与
所报专业相关的两门业务课。 
考试地点：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市大学城校区） 
考试时间：按教育部规定的时间为准。 
同等学力及跨学科专业报考的考生将在全国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结束后第
二天进行加试。 
2、同等学力及跨学科专业报考的考生加试科目： 
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美术、艺术设计专业：①专业基础②艺
术理论 
艺术学理论：①艺术评论②写作 
3、专业复试： 
对政治理论、英语单科成绩达到教育部控制分数线，业务课考试成绩均合
格，总分达到教育部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同等学力及跨学科专业报考
考生的加试科目成绩必须合格），我校根据招生计划数原则上按一定比例
组织差额复试。 
各专业复试科目详见“专业目录”。 
考生应在复试报到时交验以下材料： 
A．往届考生应交验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大学期间成绩单的
原件及复印件。 
B．应届本科毕业生交验本人身份证、学生证、大学期间成绩单的原件及复
印件。 
五、体格检查 
进入专业复试的考生均须参加体格检查，体格检查由我校在复试期间统一
安排。 
六、录取 
我校按照德、智、体全面衡量，贯彻确保质量、宁缺勿滥的原则，对统考
科目达到教育部规定的控制分数线、业务课复试合格的考生，根据全国研
究生招生统一考试成绩和复试成绩的权重分数，思想政治表现，身体健康
状况，择优录取。 
对弄虚作假及舞弊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
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七、考试相关费用 
考生参加全国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同等学力或跨学科专业的加试、专业
复试均应缴纳相应考试费用，具体收费标准按照当年物价部门的规定执
行。考生报考研究生的往返路费、食宿费和体检费等，均由本人自理。 
八、培养费等收费标准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激励研究生出成绩、出成果，我校试行研究生奖
学金制度。奖学金评定按川美[2009]91号文件《四川美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奖学金实施办法（试行）》执行。未取得奖学金的按物价部门核准
的标准全额缴纳研究生培养费。 
九、毕业与就业 
研究生学习期满，完成学业，成绩合格，达到硕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硕
士学位。 
毕业研究生就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定向及委托
培养研究生毕业严格按合同规定回委托单位。 
十、其它 
1、现役军人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按解放军总政治部现行规定办理。 
2、定向及委托培养的考生，须在复试期间到我校招生办公室办理相关手
续。 
3、本简章如与当年教育部规定不符，以教育部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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